
关于开展 2022 年陕西省专业学位研究生
教学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持续推动我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省教育厅、

省学位委员会决定继续开展 2022 年陕西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

案例征集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目的

案例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，以案例为基础，通过呈现案例情

境，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，引导学生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

决问题，从而掌握理论、形成观点、提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。

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征集工作旨在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

学，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，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

践能力培养，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。

二、征集范围

本次在全省现有专业学位类别内开展案例征集。推荐案例应

以该学位授权点的核心课程为主，适度考虑选修课程，应已培养

3 届及以上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的研究生。

三、征集限额

本次征集采取限额推荐、择优入选，我校限额数量为 5 项。

四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案例应依托专业学位类别培养方案设置的课程而进行，

规模与内容应能够满足所依托课程的教学需要。案例内容及其案

例制作要与课程教学的定位和目标相匹配，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

合。

（二）案例能体现专业学位特点，反映相关行业对专业学位



研究生课程教学的需求，对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具有参考性和启发

性，适合在本专业学位课程教学中推广运用。

（三）案例内容必须真实，素材应来源于生产建设、研究设

计、经营管理、教育教学等实践领域，体现领域内重点问题，在

所属行业或领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（四）案例注重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，开发基于真实情境、

符合案例教学要求、与国际接轨的高质量教学案例。

（五）案例负责人应为本单位在职在岗教师，原则上应具有

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团队成员中应至少有 1 名具有丰富

行业企业经验的领域技术专家或骨干。案例负责人及团队成员须

在相应课程的实践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，熟知案例教学基本规范，

教学效果良好。

（六）案例必须是没有正式发表的原创案例。案例开发者拥

有绝对的知识产权，入选后愿意向高校免费开放。

五、征集程序

（一）申报材料。申报人员填写《2022 年陕西省专业学位

研究生教学案例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，撰写案例正文和案例使用说

明，案例编写内容及格式要求见附件 2。将《申报书》和“案例

以及与案例教学相关的图片”两项纸质版（1 份）、电子版交至

各申报学院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。各申报学院填写《2022 年陕西省专业学

位研究生教学案例推荐汇总表》(附件 3)，连同《申报书》、“案

例以及与案例教学相关的图片”共三项纸质材料一式一份报送至

研究生院 520 办公室。将三项电子版材料统一发送到邮箱

yjsc2005@163.com。




